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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房屋拆迁问题作为城镇化、工业化的一项重要的基

础工作，理应受到广泛关注。除了法律条例仍需进一步完善外，

政府监管仍需进一步到位，开发商拆迁过程需合法。拆迁问题仍

涉及多方主体，如何合理解决我国目前由拆迁引发的社会矛盾问

题，仍需多方位主体在今后的多个角度综合分析，找到一个公共

利益和征收对象个人财产利益的平衡点，做到公共利益和私人财

产利益双兼顾，缓和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矛盾，以更好地服务社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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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城市房屋拆迁补偿的法律现状综述

（一）我国城市房屋拆迁的参与主体

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下文简称《条

例》）第二条，城市房屋拆迁补偿中存在被征收人，以及作出征

收决定、进行补偿、工作监督、强制执行的各级行政机关。这看

似与普通的行政管理关系并无不同，但近年来种种案例中还包含

第三主体———开发商。实践中拆迁行为及其安置补偿常常仅体

现为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即对安置协议及赔

偿价款的商定。然而根据《条例》，除征收部门自主作出征收决

定外，其余主体皆需向房屋征收部门提出申请并获得建设用地使

用凭证后方可实施拆迁。所以城市房屋拆迁补偿所涉及的是一个

行、民交叉领域中有关权力、权利与利益的博弈问题。

（二）公益拆迁与商业拆迁

《条例》中第二条、第八条指明拆迁目的是“为了公共利

益，保障国家安全、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等公共利益的需

要”，且后文法条中也未曾明确写明其他建设单位的申请资格、

流程等事项，这是否意味着商业性拆迁就此被取缔了呢?不要忘

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下文简称《管理法》）的第

十一条、第四十三条、第五十三条中都提及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

时应依法申请、获取核发证书的义务。由此，民间所称的商业拆

迁并非建设单位与被拆迁人之间的一纸合同，能否实施拆迁也并

不仅取决于双方的合意，能作出征收决定的唯一主体就是市、县

级政府，商业性拆迁实则是被拆迁人、拆迁申请人、政府间的三

角关系。故综合《管理法》与《条例》及部分地方性法规：建设

单位持有关文件依法向主管部门申请使用国有建设土地，经审查

后报本级政府批准。人民政府依据《条例》第八条的规定作出征

收土地的决定，收回国有土地的使用权，除以划拨方式取得的

外，由建设单位以出让等有偿方式取得。

二、问题产生的原因

（一）房屋拆迁主体多元性以及利益诉求多样性

征地拆迁涉及的是政府、开发商和被拆迁居民三方主体之间

的不同利益关系。政府追求公共利益，开发商追求经济利益，而

被拆迁居民所追求的是基本生活保障。各主体所追求的利益各不

相同，三方主体在利益诉求上存在博弈。这也正是导致房屋拆迁

工作中出现种种冲突的最根本原因。

（二）相关法律法规的缺失或不合理

我国目前关于土地征收问题的相关法律法规依旧有待完善，

虽然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一定程度上使得土地征用过程有

法可依，但仍然有诸多细节问题并没有具体的明文规定。经由地

方政府，或者拆迁委派单位实施过程时，很容易导致出现政策落

实不到位，拆迁过程出现违法现象，伤害被征收人的利益，进而

导致矛盾激化。例如我国《宪法》第13条规定：“国家为公共利

益需要，可以依法对公民私有财产进行征收补偿”。但是该项法

律只在宏观上提出对公民私有财产进行征收补偿的规定，但是具

体怎么补偿？补偿多少？诸多的细节问题并未提出对应要求。

三、解决策略

（一）明确政府主体监管责任

政府作为拆迁过程中最大的既得利益主体，也作为土地具

体规划使用的责任主体，应当充分结合本地实际，充分调查研

究，反复论证，出台拆迁工程的完善配套政策。着眼于提高补偿

标准，实行同地同价原则；疏通拆迁户安置渠道，切实保障土地

被征收人的合理安置；既要充分维护公共利益，也要维护好拆迁

户的私人财产利益。同时，切实履行监管职能，保障拆迁程序得

当，补偿金发放及时。在拆迁过程中，政府应着力避免忽视被拆

迁方的利益诉求。国家在所有权的保护上是平等的，这就又要求

政府在拆迁过程中，应充分考虑与被征收房屋所有者的协商，不

可利用自身行政权力，在缺乏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擅自发布拆迁

决定，导致拆迁矛盾激化。当出现拆迁矛盾时，应保证司法独

立，公平、客观和公正地进行司法裁决，及时有效地介入拆迁领

域，解决拆迁矛盾问题。

（二）完善拆迁补偿制度

行政补偿，是指在合法行使行政权力，使得公民或其他组织

的合法财产权受到损害时，对遭受的损失给予补偿的法律制度。

政府应致力于健全拆迁赔偿制度和拆迁问题法律解决机制。国家

公权并没有高于私权，这样的平等原则，也就要求政府在拆迁过

程中，不得过分维护公共利益而损害被拆迁户的个人利益，建立

公平的补偿制度，采用合理的赔偿标准，用公平补偿、合理安置

等措施保障拆迁合法化。

（三）有序实现城市房屋商业拆迁市场化

行政主导下的商业拆迁中，双方在讨价还价过程中无法形

成交易底线，即买方所能承受的最高价格（若高于这一价格就选

择不拆）和卖方所能承受的最低价格（若低于这一价格则选择不

拆）。⑦若能采用准则主义，全面引入市场机制，自动形成公正

合理的补偿标准，用市场价值规律的调节使双方当事人通过博弈

都找到双赢的平衡点。那么政府便能在市场失灵时进行有效的宏

观调控、在纠纷发生时当好裁判者。

结束语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建设也呈

现出迅猛发展的趋势。为了城市的整体规划，有时也为了国家专

项工程的需要，不得不对一些原有的建筑房屋进行拆除、搬迁，

以实现对日益紧张的国有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这就涉及城市拆

迁，而城市拆迁在促进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

的社会矛盾问题，亟待通过政府合理的监管、法律条例的进一步

完善等多方面措施进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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